
 

（研发〔2018〕25 号） 

  

为规范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质量，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

细则（修订）》精神，结合本校学位工作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一条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 

（一）由学院组织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负责组织学位论文答辩。 

（二）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由 5-7 名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应有 3 名博

士生导师，2 名外单位专家，委员会主席一般应由学科带头人或知名专家担任，导师不作为

答辩委员会成员。 

（三）硕士学位答辩委员会由 3-5 名副教授，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应

有 1 名外单位专家，委员会主席一般应由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导师不作为答辩委员

会成员。 

（四）委员会设秘书 1 人，协助组织答辩事宜，参加答辩工作全过程，整理与答辩有关

的材料。 

第二条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职责 

（一）答辩委员会必须坚持学术标准，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格把关，确保质量，

公正合理，不降低要求。答辩委员会成员应预先了解论文内容，作好提问准备。答辩时要发

扬学术民主，以公开方式举行。答辩委员会对是否建议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应以不记名投

票表决，经答辩委员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及以上同意，方为通过。 

（二）学位申请者不参加答辩委员会的组织接待工作。答辩委员拟在答辩会上提出的问

题，在答辩之前须对申请者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否则本次答辩无效。 

第三条  学位论文答辩时间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上半年申请学位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原则上每年 5

月底之前完成。因特殊情况延期答辩者，可在下半年申请答辩。 

第四条  学位论文答辩的程序 

（一）主席宣布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主持答辩会各项议程； 

（二）由导师简要介绍答辩者的学习成绩及科研方面的主要情况； 

（三）答辩者报告论文的主要内容； 

（四）委员及列席人员提问，答辩人答辩； 

（五）休会，非答辩委员会成员退场回避； 

（六）答辩委员会议，宣读导师和评阅人的学术评语，对论文及答辩情况进行评议，以

不记名投票方式对是否通过答辩进行表决，经答辩委员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及以上同意，方

为通过； 

（七）复会，主席宣布表决结果和答辩委员会决议； 

（八）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经委员会主席签字，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

应由全体委员签字，报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 



（九）学位论文答辩应当公开举行（涉密论文除外），并有详细记录。已通过的博士学

位论文或摘要应当公开发表（涉密论文除外）； 

（十）研究生答辩时间，博士生汇报不少于 45 分钟，硕士生和同等学力人员汇报不少

于 30 分钟。专家提问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 

第五条  对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者的处理办法 

（一）答辩未通过者，经答辩委员会表决，全体成员三分之二及以上同意，可允许硕士

学位申请人在半年后一年内、博士学位申请人在半年后两年内对修改后的论文，重新申请答

辩一次。如重新答辩仍未通过，则不得再申请答辩。 

（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认为申请人的论文达不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但已达

到硕士学位的学术水平，而且申请人尚未获得过该学科的硕士学位，可做出授予硕士学位的

决议，报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 

第六条  其他事宜 

（一）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人在学位论文答辩前填写答辩相关表格，于答辩结束 1 周内，

将所有表格交所在学院研究生秘书。 

（二）各学院研究生秘书于答辩结束两周内，按研究生院档案目录要求整理研究生学籍

和学位档案材料，报研究生院统一归档。 

（三）联合培养研究生（指与我校产学研合作培养研究生，或双导师制培养的研究生，

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等单独招生除外）到联合培养导师所在单位开展学位论文工作

者，其学位论文预答辩和答辩等相关工作应回到学校相关学院进行。特殊情况，须报请学院

审批，送研究生教育与学位办公室备案。 

（四）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其他未尽事宜请参照《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博士、硕士

学位授予细则（修订）》遵照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答辩实施办法》(研院发[2012]28 号)同时废止。 

 

研究生院 

2018 年 8 月 22 日 

 


